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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5%以上股东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创投”）与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新产投”）不

再是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创

投通知，国资监管机构决定将上海科创集团持有的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46%股权无偿划转给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续上海创投与

浦东新产投不再是一致行动关系。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39 层（名义楼层）1 单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市路 416 号 4 层 

 



2、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国资监管机构通知，上海科创集团将其持有的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46%股权无偿划转给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上海创投与浦东新产投股权结构图

如下：  

上海创投与浦东新产投为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浦东新产投控股股东不变，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上海市

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后浦东新产投股权结构图如下：  

上海创投与浦东新产投不再是一致行动关系。 

另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释、转融通出借股份归还，上海创投与浦东新

产投权益变动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日

期 

股份种

类 

权益变动数

量（万股） 

变 动 比

例 

上海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因公司股

权激励计

划被动稀

释 

2023/6/6 

—2024/9/1 

人民币

普通股 

/ -0.08% 

转融通出

借股份归

还 

2023/6/6 

—2024/9/1 

人民币

普通股 

+440 0.72% 

合计 +440 0.64% 

上海浦东新兴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因公司股

权激励计

划被动稀

释 

2023/6/6 

—2024/9/1 

人民币

普通股 

/ / 

转融通出

借股份归

还 

2023/6/6 

—2024/9/1 

人民币

普通股 

+10 0.02% 

合计 +10 0.02% 

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注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注 3：“变动比例”是以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 621,305,500 股为基础测算。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上 海 创 业 无 限 售 条 89,083,533 14.41% 93,483,533 15.05%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件流通股 

上 海 浦 东

新 兴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无 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1,126,688            0.18% 1,226,688 0.20% 

合计 90,210,221 14.59% 注 2 注 2 

注 1：“本次权益变动前” 之“持股比例”是以公司总股本 618,198,523 股为基础

测算；“本次权益变动后”之“持股比例”是以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 621,305,500

股为基础测算。 

注 2：上海创投与浦东新产投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持股比例不再合并计算。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公司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3 日 


	重要内容提示：

